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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茲訂定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危機個案處理流程」

和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」各

1份，供本府各機關學校參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流程請至本府人事處網頁/企劃科/綜合性人事業務/

員工協助方案專區(http://personnel.tainan.gov.tw/lis

t.aspx?nsub=G0A500)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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